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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單位名稱）聘僱人員離職給與作業 

【共通性作業範例】 

項目編號 EJ09 

項目名稱 聘僱人員離職給與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單位 

作業程序

說明 
一、聘僱人員係提存離職儲金者於離職或亡故時由其當事人或其家

屬提出申請。 

二、聘僱人員服務機關受理申請並核定離職儲金數額。 

三、通知原開立專戶儲存孳息之金融機構辦理離職儲金結清手續。 

四、聘僱人員服務機關發給離職儲金。 

五、聘僱人員係依勞工退休金條例提繳退休金者，依該條例有關退

休金專戶之提繳與請領相關規定辦理。 

控制重點 一、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提存離職儲金者，應於聘僱契約內訂定

聘僱人員每月按月支報酬之百分之十二提存儲金，其中百分

之五十由聘僱人員於每月報酬中扣繳作為自提儲金；另百分

之五十由聘僱機關學校提撥作為公提儲金。 

二、聘僱人員提存離職儲金者，其公、自提儲金，應由各機關學

校自行在銀行或郵局開立專戶儲存孳息，並按人分戶列帳管

理。因契約期限屆滿離職、或經服務機關學校同意於契約期

限屆滿前離職、或在職因公、因病或意外死亡者，發給公、

自提儲金本息。死亡人員公、自提儲金本息，其遺族領受順

序依民法繼承編之規定辦理。請領公、自提儲金本息之權

利，自聘僱人員離職或在職死亡之日起，經過十年不行使而

消滅。 

三、聘僱人員提存離職儲金者，因違反契約所定義務而經服務機

關學校予以解聘僱，或未經服務機關學校同意而於契約期限

屆滿前離職者，僅發給自提儲金之本息。不合發給之公提儲

金本息及因逾請領時效期間而未領取之公、自提儲金本息，

均由其服務機關學校解繳公庫。 

四、聘僱人員提繳勞工退休金者，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

與辦法第8條之1第2項，計算其月支報酬，再按勞工退休金條

例第14條規定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及退休金

提繳率上限提繳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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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 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107.8.28) 

使用表單 離職證明書或死亡證明書（由服務機關自行製發）。 

◎表述各項法規名稱及表件，請依最新適用之規定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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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單位名稱）作業流程圖 

聘僱人員離職給與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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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人事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聘僱人員離職給與作業 

評估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未發生 不適用 

一、依適用對象擇一辦理： 

(一)提存聘僱人員離職儲金 

  1.聘僱人員公、自提儲金是否

按人分戶列帳。 

  2.核對聘僱人員薪給及離職儲

金每月提存金額是否正確。 

(二)提繳勞工退休金 

  1.依規定計算其月支報酬。 

  2.依「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

分級表」及退休金提繳率上

限提繳退休金。 

    

  

二、依適用對象擇一辦理： 

(一)核發聘僱人員離職儲金之審

核 

  1.核對聘僱人員離職原因： 

  (1)因契約屆滿離職、或經機

關同意契約屆滿前離職、

或在職因公、病死亡，發

給公、自提儲金本息。 

  (2)未經機關同意提前離職、

或違反契約所定義務被解

聘，發給自提儲金本息。 

  2.聘僱人員離職日期是否正

確。 

  3.核對「聘僱人員離職儲金分

戶離職給付清單」記載給

付金額及繳回公庫金額是

否正確。 

(二)列表通知勞保局停繳勞工退

休金，符合請領勞工退休金

者，依規定向勞保局申請退

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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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對「聘僱人員離職儲金分

戶離職給付清單」記載給付

金額及繳回公庫金額是否正

確。 

    

  

填表人：               複核： 

註： 

1.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1類之作

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未發生」

或「不適用」；其中「未發生」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

無法評估者；「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

正者，或無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等；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控制重點未配

合修正之「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